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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「精永立新竹新豐池和段
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計畫」案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
議紀錄 

時間：103 年 3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陳委員宏宇 

出席人員：詳后附簽到簿 

記錄：王麗玲 

壹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本案經申請人說明擬將池和段 6地號（墳墓用地）及 7、

8地號（丁種建築用地）剔除，並納入同地段 5、68 地

號二筆國有土地，該基地範圍調整方式因涉及國有土地

得否合併開發之問題，請申請人於取得國有非公用土地

同意合併開發文件後納入計畫書補充，並洽經濟部商業

司釐清原經同意推薦之範圍是否需報該司辦理修正。 

二、查國土利用是否適當而合理係區域計畫法第 15-2 條第 1

項規定之許可條件之一，爰有關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及合

理性部分，請申請人補充新豐鄉附近地區產業發展需求

及工業用地使用情形（含都市計畫工業區、非都市土地

丁種建築用地），相關資料請敘明來源；並補充新竹縣

區域計畫（草案）對本案所在區域空間發展定位及選擇

於本區位作倉儲物流之適當性。 

三、有關申請人說明業獲得新豐鄉公所支持拓寬竹 1-2 鄉道

意見，請補充交通改善計畫具體內容（包含拓寬路段、

寬度、財源及期程能否與本計畫相互配合），並取得該

公所證明文件，本案如獲准許可，循例於許可函載明應

於整地排水計畫完工證明書核發前完成拓寬；另本案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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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因應基地範圍調整北移及應依規範專編規定設置

六十公尺轉彎車道，仍請配合修正相關圖說。 

四、本案基地雖未與農業用地相鄰，有關不得污染周邊農業

生產環境及尊重農民意願部分，仍請申請人具體承諾並

納入計畫書補充，並修正有關留設緩衝綠帶之法規依據。 

五、本案滯洪池除敘明採生態工程方式設置外，尚請申請人

以圖示加強補充說明，至基地內現有水利用地（溜池），

仍請補充主管機關同意廢溜證明文件。 

六、有關下水道建設管理因屬地方自治事項，請將本案下水

道系統相關規劃內容送請新竹縣政府審查，並取得同意

文件。 

七、請以圖示說明本案基地與區外周邊土地使用之相容性，

其屬不相容部分，請依規範總編第 40 點規定留設 10 公

尺緩衝綠帶。 

八、經申請人說明本案基地填土墊高，不會造成周邊淹水情

形，且整地之挖填方以平衡為原則，無對外借土或運送

土方，同意確認。 

九、有關本案防災計畫，經申請人補充說明防災及救災措
施，同意確認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，於六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，
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

 

貳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參、散會：（下午 15 時 45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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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摘要 

☉經濟部商業司（書面意見）： 

1.查原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（95.8.9 經商字
第 09502421630 修正第 13、16 點）第 6點第 2項第 2款規
定：「單獨申請供倉儲物流使用者，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1
公頃，在都市計畫範圍外為 2公頃。」，本案開發基地座落
在都市計畫範圍外，申請人於向本部申請推薦階段，開發
基地並未包含池和段 5、68 地號，而池和段 6 地號則包含
在內，若經法院判決致申請人無法使用該筆土地，扣除池
和段 6 地號，其開發面積仍超過二公頃，符合前述要點規
定。  

2.本案業經本部 101 年 12 月 14 日召開工商綜合區審議委員
會第 75 次審議會決議通過，並由本部函發推薦函，本部自
當支持，至於後續有關土地分區變更等事宜，仍請貴署本
於權責續行審查。 

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： 

1.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」第 3
點規定：「申請提供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，除有下列情
形之一者外，得同意提供申請開發…（八）被占用。但經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有輔導合法化之必要者，不在此
限。」 

2.申請人於 103.1.2 申請新竹縣新豐鄉池和段 5、68 地號國
有土地提供開發，惟現況部分遭墳墓等占用，依前述規定
不同意提供申請開發。申請人另於 103.3.10 變更國有土
地申請範圍重新申請提供開發，本處刻正審辦中。 

3.有關國有土地遭墳墓等占用部分，建議申請單位洽新竹縣
新豐鄉公所協助處理遷葬，或依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
辦法」就本案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辦理交換，再一併納入
申請開發範圍。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考量本案確有列入
輔導合法化必要，國有土地亦得配合提供申請開發。  

☉委員一： 

1.申請人向國產署申請合併開發池和段 5、68 地號土地，因
現況尚有墳墓占用，係涉及違規使用之程序問題，如查處
受罰之對象為何？另依該署說明如被占用不得同意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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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開發，若鄉長願意協調辦理遷葬，方可納入基地範圍
合併開發。 

2.新竹縣境內有無類似倉儲用途之使用土地？為避免後續
審議對本案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有疑慮，有關新竹縣政府代
表的說明，請申請人納入計畫書補充。如經濟部已停止推
薦設置工商綜合區，相關的政策亦請一併納入補充；另配
合全國區域計畫部門計畫修正，有關物流產業空間使用需
求，應提供經濟部納入考量。 

3.本案對於物流配送的交通頻率未有說明，請補充交通動線
及服務水準等相關資料。 

4.基地範圍內是否有溜地，若將其保留，開放供附近居民使
用之可能性如何？ 

5.如基地周邊未鄰接農業用地，有關緩衝綠帶隔離設施應依
審議規範之規定留設。  

☉作業單位 

1.有關向國產署申請合併開發池和段 5、68 地號土地部分，
依簡報 P.12 說明已與國產署達成協議，請申請人補充國
有非公用土地同意合併開發文件。 

2.另剔除池和段 6地號土地後，基地被分為二塊，應考量完
整性，有關 2區塊間車行人行動線、公共設施是否基於整
體考量，應加強補充說明。如左側丁種建築用地一併剔
除，請評估申請範圍是否符合商業司之規定，並洽該司釐
清之前的推薦程序是否需修正。 

3.本部已啟動修正「全國區域計畫」部門計畫，前次專案小
組審查時經濟部已針對產業用地需求提出推估，惟該項數
據是否包含倉儲物流用地尚需就教經濟部。為維護農業用
地，申請人仍應加強補充說明本案開發之必要性、合理
性，如鄰近基地之都市計畫工業用地、基地左側工業聚落
確無閒置土地可供使用，及符合新竹縣區域計畫空間發展
構想或不會污染周圍農地等，並註明資料來源。 

4.請申請人補充交通改善計畫、財源及期程等，依慣例未來
本案如經同意，許可函會附帶條件，即申請人需於縣府核
發整地排水計畫完工證明前完成道路拓寬，以確保營運時
之交通安全順暢，故請補充鄉公所同意配合辦理道路拓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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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證明文件。 

5.有關農委會函文中所提 2點意見，請申請人以圖示補充說
明本案污水排放與水稻生產區方向不同，方不致使人產生
疑慮。 

6.本案滯洪池除說明採生態工程方式設置外，應再補充說明
其材質或設計方式兼具生態功能，另本案是否需擬具排水
計畫書送請縣府審查？及縣府在公函中敘明滯洪池管理
單位為公所之用意為何？ 

7.有關設置專用下水道部分，請將本案初步規劃及排放路
線、配置等文件函請新竹縣政府審查。 

8.簡報 P.43 有關交通部分，基地緊鄰聯絡道路應設置 60 公
尺的轉彎車道，應以圖示補充說明如何規劃，目前基地進
出會朝台 15 或右轉，因基地與道路平行不易右轉，有關
轉彎設計請一併納入考量。 

☉委員二： 

1.縣府代表對於已開發或規劃中的工業區使用情形已作說
明，惟從近期審議案件來看，有關類似本案以汽車零件的
倉儲物流申請開發作工商綜合區使用，均以個案分散方式
申請變更農業用地，究竟台灣的汽車零件產業有無需集中
或鄰近港口發展之必要，其整體性、前瞻性如何？希望能
補充整體產業的發展資料，以避免對本案開發的必要性及
合理性有所疑慮。 

2.簡報中有關農地變更的必要性原則，僅因應國外個別公司
的要求，建議將經濟部商業司停止推薦的政策納入，事實
上也與工業局有關，類似本案的開發不僅可申請工商綜合
區，不論是在都市計畫內或非都市土地上，已經編定開發
的或閒置的工業區都應該再予檢討，雖然涉及複雜的政策
因素，但在申請開發時是必需考慮的面向。 

3.本案敦親睦鄰的作法為何？任何開發申請案，應適度關心
開發後對鄰近聚落或附近鄉鎮是否有益處，請在報告書內
適當補充未來可帶動之正面效益。 

☉新竹縣政府： 

新竹縣工業發展軸主要集中湖口、新豐、竹北一帶，經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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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開發的湖口工業區開闢率已達 97%，本府目前另外規劃
一處湖口附近的鳳山工業區，而鄰近基地的新豐地區也已
飽和，且本府並未規劃物流產業專區，與本案類似的僅有
湖口的統一屬食品業物流，惟本案係屬汽車產業，所以本
府希望可以輔導本案進行開發。  

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： 

1.有關交通問題（一）竹 1-2 鄉道接近台 15 線的路寬僅約 5
公尺，考慮大型車出入的安全與問題（五）相關，解決的
方式就是拓寬道路，雖然有調配人員指運交通及退縮等措
施，但基地距離台 15 線仍有 200-300 公尺，該路段必需
拓寬才能徹底解決安全顧慮。 

2.申請人說明出入口已北移，但從簡報看來似乎仍在彎道
上，是否有比較清楚的圖示補充，如已修正出入口位置，
相關的圖說應予以配合修正。 

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： 

1.本案農業用地變更業經本會原則同意，有關不得污染周邊
農業生產環境及尊重農民意願部分，仍請申請人具體承諾
並納入計畫書補充。 

2.簡報第 28 頁，如確認基地周邊未鄰接農業用地，應依據
審議規範規定留設緩衝綠帶，相關文字請配合修正。 

☉本部營建署公共工程組： 

1.有關依規範總編規定基地內應依下水道法設置專用下水
道，申請人補充之說明 2與 3間矛盾，如確為雨、污分流
處理，說明 3應修正為設置專用下水道。 

2.下水道建設管理係屬地方自治事項，請申請人函送新竹縣
政府審查。 












